附件1

福州市关于扶持演艺经济繁荣发展的
暂行办法
（榕政办规﹝2025﹞11号，节选）
第三条 支持举办国际知名或国内一流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。对福州市区域内合法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，按照当年度举办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演出规模给予奖励。单场演出实际售票5000—15000张且售票收入不低于300万元的，给予5万元/场奖励；单场演出实际售票15001—30000张且售票收入不低于800万元的，给予10万元/场奖励；单场演出实际售票30001张以上且售票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的，给予15万元/场奖励。
同一音乐节在批准演出时间段内举办多场次演出的，按照该批准时间段内的实际售票总数计算。
鼓励吸引境外观众来榕观演及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“首站”落地福州。对单一场次吸引境外观众占实际售票总数超5%的，按上述标准上浮10%给予奖励；对年度内举办的巡回演唱会、音乐节首站在福州举行的，按上述标准上浮15%给予奖励；对同时满足上述二项奖励条件的，按上浮15%给予奖补。
同一演出经纪机构每年度获得奖励不超过100万元。
第四条 鼓励各类演出经营单位在我市城市商圈、商业综合体、历史文化街区、文创园区和各类酒店、旅游景区、文博场馆等场所开展具有福州特色及体现两岸融合的演出活动。
对在固定场所、常态化开展同一演出且打造为国内知名品牌的营业性演出活动，年度内累计实际售票超过5万张且累计售票收入不低于250万元的，给予5万元奖励；累计实际售票超过10万张且累计售票收入不低于500万元的，给予10万元奖励。
对经审批在城市商圈、旅游景区、历史文化街区举办的以台湾地区艺人为主〔演艺团队中，台湾地区艺人数量达5人以上（含5人），且表演曲目时长占演出总时长超70%〕、观众人数不高于5000人的营业性演出活动，按照台湾地区艺人演出合同金额的40%对演出经纪机构予以奖励，单次审批演出时间段内奖励金额合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。同一演艺团队单一年度内享受次数不超过6场次。
第五条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新建、改建演出场所。对于新增300个座位以上的演出场所，且年度内举办、承接营业性演出20场以上的，按年度累计实际售票收入5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第六条 推动演唱会与文化、旅游、商业等产业深度融合，鼓励企业在大型营业性演出期间推出“观演+住宿+餐饮”优惠套餐。支持我市旅行社推出“观演+旅游”特色旅游产品，对于年度内吸引外地游客来榕观演、并在福州市区域内住宿1晚及以上的，按照旅行社引客入榕奖励政策予以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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